
 

 

期中考試公告 

考試科目：刑法總則 

班級：財法一甲 

教師：張天一 

時間：111 年 4 月 20 日（三） 

      13：20－15：20（120 分鐘） 

地點：教學 417 教室 

注意事項： 

1、請依座位表入座應試，並攜帶學生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。 

2、為處理考試試務，教室將於當日 13：00 清空，請同學配合暫時離

場。將於 13：15 開放進場，並於 13：20 開始進行考試。 

3、同學於進入教室後，請將背包等物品置於講台前，勿攜帶教科書、

講義或法典等資料入座。入座後，於考試尚未開始前，請勿翻閱桌

上試題，違者依考試規則處理。 

4、考試最後入場時間為 13：40，逾時不得入場，以缺考論。最早繳

卷離場時間為 15：00，不得提前離場。考試中如有特殊狀況，需

經教師或助教同意後，始得暫時性離場（例如有如廁需求等）。 

5、其他考試上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，適用「中原大學考試規則」。 

6、如因疫情變化致考試時間或方式有所調整時，將另行公告於系網

頁及 i-learning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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